






                淅建字〔2025〕48 号     签发人：陈刚                   
                                       办理结果：B

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79号建议的答复

孙瑞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在农村地区安装照明设施，改善农村夜间出行条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1.县住建局主要承担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及照明设施建设工作。
2.农村地区安装照明设施属于乡村基础配套工程，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立项：一是建议通过农业农村部门申报乡村振兴基础设施项目进行配套解决；二是建议可通过现阶段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由各乡镇进行申报解决县农业农村局审批后予以实施；三是涉及公路沿线村庄照明问题，建议可通过交通部门公路建设过程中予以配套解决。
3.县住建局可针对路灯施工，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丽！衷心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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